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

	修正後條文
	原條文
	說明

	第一條  為擬訂重大院務發展政策，整合院內外資源，提升現行工作整合成效，規劃本院未來發展方向，特設「外語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。
	第一條  為擬訂重大院務發展政策，整合院內外資源，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十一條第七項之規定，設置「外語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。
	文字修正

	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：

一、研議及推動本院中長程院務發展計畫。

二、研議其他有關院務發展之事項。

三、研議院務發展諮詢委員之建議。
	第二條本會職掌如下：

一、研議及推動本院中長程院務發展計畫。

二、研議院務會議授權辦理之事項。

三、研議其他有關院務發展之事項。

四、研議院務發展諮詢委員之建議。

五、研議院長交辦之事項。
	刪除二、五、

	第三條  本會委員由院長擔任召集人，本院副院長、各系、所、學程主管及專務推展委員會召集人擔任委員共同組成。另視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
	第三條  本會委員由副院長、六系系主任、跨文化研究所所長、教師代表2人、外語宗輔、職員代表1人及學生代表2人等共同組成之。院長為主任委員。
	因應科創學程加入，同時予以文字修正。


	第四條  本會原則上每學年召開一次，另視需要由院長不定期召集開會。
	第四條  主任委員為本會召集人，每學期至少應召集開會一次。
	近幾年實際情形為每學年召開一次。

	第五條 本會之議決事項，需全體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出席，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同意始得成立。
	第五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，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。
	文字修正

	
	第六條  本會為遂行各項任務，進行先期作業，下設七個小組：社會服務組、產學合作組、研究改進組、境外合作組、教學改進組、招生宣傳組、募款創業組。
	刪除


修正後全條文

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

經100.04.20 99學年度第2學期院務會議訂定通過
經103.04.09 102學年度第2學期院務會議修訂通過

經108.10.30 108學年度第1學期院務會議修訂通過

經114.08.20 114學年度第1學期院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

經114.10.22 114學年度第1學期院務會議修訂通過
第一條 為擬訂重大院務發展政策，整合院內外資源，提升現行工作整合成效，規劃本院未來發展方向，特設「外語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。

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：

一、研議及推動本院中長程院務發展計畫。

二、研議其他有關院務發展之事項。

三、研議院務發展諮詢委員之建議。
第三條 本會委員由院長擔任召集人，本院副院長、各系、所、學程主管及專務推展委員會召集人擔任委員共同組成。另視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
第四條 本會原則上每學年召開一次，另視需要由院長不定期召集開會。
第五條 本會之議決事項，需全體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出席，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同意始得成立。

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


